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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樂音樂比賽

FT Foundation Music Prize

決賽日期地點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14:30
9

29

2018

SAT. 

(1)國小A組: 就讀國小之音樂班學生                       　 
(2)國小B組: 就讀國小之非音樂班學生
(3)中學A組: 就讀中學之音樂班學生                      　 
(4)中學B組: 就讀中學之非音樂班學生
(5)大專A組: 就讀大學與研究所之音樂系所學生    
(6)大專B組: 就讀大學與研究所之非音樂系所學生

參賽組別

初賽報名日期

8
10

8
17

初賽評選日期

8
27 10:0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人文與科學學院 人科一館DH123

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fengtay.org.tw/
豐泰文教基金會室內樂音樂比賽粉絲專頁
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粉絲專頁

詳細資訊

雲林縣政府廣告



宗 旨

    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七十年，秉持「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之理念，以興辦公益事
業，發揚學術及藝術文化，造福社會為目的。基金會長年捐、贊助或舉辦幼教、藝文、體育等公益作
為，適時對失業家庭子弟等施予援手，對各項文教活動補助籌辦經費，倡導辦理藝文、美術、音樂、體
育等文教活動不遺餘力。為推廣音樂生活與教育並提升縣內音樂風氣，2017年起開始舉辦室內樂音樂比
賽，希望藉由比賽發掘更多音樂藝術人才，並提供展現才華的平台，讓更多喜愛音樂熱愛表演的雲林縣
學子培養音樂藝術之美與學習合奏的精神。

賽 程 與 地 點  (主辦單位保留相關異動權)

初賽報名日期/ 2018年8月10日至8月17日止  一律以網路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初賽評選/ 2018年8月27日上午10:0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人文與科學學院 人科一館DH123

決賽順序抽籤/ 2018年9月7日上午10:0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人文與科學學院 人科一館DH123

決賽時間/ 2018年9月29日下午2:30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頒獎典禮/ 2018年9月29日下午4:30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參 賽 項 目
各種組合形式之室內樂。不限樂器，一個聲部一人，不得設指揮，國樂亦同，參賽人數限定2~9人。曲
目以古典音樂、世界民謠、台灣音樂家創作曲與電影配樂為限；演奏一首完整曲目或樂章，時間為3~6
分鐘。
※曾於本賽事決賽獲獎之團隊參賽者，不得以相同曲目再度參賽。

備註: 報名組別請填寫決賽音樂會時(9/29)之學籍身份；高中畢業者、五專四、五年級生皆視為大專組。
         團員中有音樂班(系所)學生只得報名A組。

參賽者資格:凡就讀或設籍雲林縣之學生，得跨校組團，每團之外縣市成員不得超過半數。

參賽組別:
國小A組: 就讀國小之音樂班學生                       國小B組: 就讀國小之非音樂班學生
中學A組: 就讀中學之音樂班學生                       中學B組: 就讀中學之非音樂班學生
大專A組: 就讀大學與研究所之音樂系所學生    大專B組: 就讀大學與研究所之非音樂系所學生

室內樂音樂比賽簡章
2018

報 名 方 式

一律以網路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報名連結 https://goo.gl/forms/LM1dvuqGCfV7OXqe2
請詳實填寫齊全報名表並上傳初賽影片檔至YouTube網站，
務必設定為公開影片，將影片連結填入網路線上報名系統。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

報名日期自2018年8月10日至8月17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各團隊在報名日期截止前必須Email一張團照(檔名為參賽組別與團隊名稱，jpg檔)至雲林縣鄉音室內樂
團信箱 yunlin.sharing@gmail.com，入選決賽時設計節目單使用。



【決 賽】

比賽日期：2018年9月29日下午2:30 

比賽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比賽方式：現場演奏

決賽曲目：同初賽曲目

主辦單位將於2018年9月7日舉行決賽表演順序抽籤，無法到場者將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決賽順序將
公布於豐泰文教基金會室內樂音樂比賽與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粉絲專頁。

決賽當天請攜帶身份證件辦理報到。若有報名資格不符或資料填報不實，經查證屬實者，一律取消參
賽資格。事後發現者，將取消得獎資格及獎項。

表演廳備有史坦威與山葉鋼琴、譜架、演奏用椅，其他樂器請參賽團隊自備，決賽當天早上依公告順
序與時段進行彩排定位與練習。

決賽入圍者比賽當天必須繳交一份寫上組別與團名之演奏曲譜，於報到時交給大會審閱，會後歸還。
演奏曲目與報名曲目不符者，一律不予計分並取消資格；若因未提供樂譜而產生任何扣分或爭議，主
辦單位一律不接受相關申訴。

比賽過程將全場開放聽眾欣賞，除主辦單位外不得錄音及錄影；主辦單位將致贈音樂會DVD一片給參
與決賽之團隊。

說明：

【網路人氣獎】

2018年9月8日所有入圍決賽團隊之初賽影片將公布在豐泰基金會室內樂音樂比賽粉絲專頁上，以角逐
網路人氣獎，集結最多讚的參賽團隊，將於2018年9月29日頒獎典禮上獲頒網路人氣獎。

投票截止時間為2018年9月28日23:00，以主辦單位的時間設定為主。

網路人氣獎屬於獨立獎項，並不影響決賽時的排名。

比 賽 辦 法 與 規 則 比賽分為初賽與決賽兩個階段，另有網路人氣獎。初賽是透過影片公開播放審
核，決賽則是以音樂會現場公開演奏的方式進行。

【初 賽】

報名日期：自2018年8月10日至8月17日止

評選日期：2018年8月27日上午10:00

比賽方式：以錄影形式，提供視頻網址，完成網路報名後於評選日期進行公開初選。

入選組數：各組擇優錄取三個團隊晉級決賽。

影片內容與審核說明：

參賽者以錄影形式，提供視頻網址。影片內容需先以中文或英文自我介紹和參賽曲目(我們是000團
名，我是000，參賽曲目是000)，演奏影片須為一鏡到底(Live)，不可剪接，聲音需清楚呈現，影像清
晰且全身入鏡，演出者不可全程背對鏡頭，影像和聲音得以讓評審判斷程度為主，且必須在初賽報名截
止日期前三個月內錄製。

參賽者需為影片演出者本人，並對參賽影片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不得抄襲、模仿或侵犯他人權益。
一旦經主辦單位查證不符規定者，主辦單位得以取消其參賽資格與得獎權利。

評審團依演出團隊的音準、音色、節奏、技巧、儀態、音樂性與演奏完整性為評分標準；所有參賽團隊
將收到評審團對於其初賽演奏影片的評語，主辦單位將在2018年9月15日前以電子郵件寄出。

網路報名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並上傳初賽影片檔至YouTube網站，務必設定為公開影片。影片敘述請包含
「2018 FT Foundation Music Prize、參賽組別、團名、姓名與曲目名稱」，並將影片連結填入網路
報名系統，影片連結即為YouTube分享網址。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評 審
將聘請國內專業師資、大專院校音樂系教授、演奏家、作曲家等共同擔任評審團委員。

獎 勵 辦 法

各組第一名  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20,000元

各組第二名  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12,000元

各組第三名  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8,000元

網路人氣獎  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3,000元

各組第一名之指導老師由雲林縣政府教育處敘獎，第一~三名之指導老師由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頒
贈感謝狀；參賽學生獲頒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

【注意事項】

每位參賽者至多可報名兩個團隊，但必須演奏不同曲目。

若各組報名團數少於6組，主辦單位有權得取消該組比賽。

基於宣傳推廣，參賽者需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將參賽影片及說明文字等資料，作為報導、展出之權
利，且不限使用時間。

參賽者若未遵守比賽規定則視同棄權，若為得獎者，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並應歸還得獎之獎金、獎品等
相關報酬。

各組別入圍決賽名額得依報名人數及參賽者水準由評審團酌予調整，並得從缺。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其他異議，主辦單位秉持公正立場，不作任何干預。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取消比賽之權利，相關事宜經主辦單位調整、變更後隨時公告於豐泰文教基
金會室內樂音樂比賽與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粉絲專頁，參賽者請自行上網留意。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
位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凡決賽參賽者所屬學校與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表演廳距離超過30公里(含)，主辦單位將提供交通補助新台
幣300元/人。

備 註

決賽音樂會當日將為參賽者投保公共意外險，並於會後提供每位參賽者餐盒一份。

其他未盡事宜，請參閱豐泰文教基金會室內樂音樂比賽與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粉絲專頁補充說明。
【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fengtay.org.tw/
【豐泰文教基金會室內樂音樂比賽】粉絲專頁
【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Sharing Chamber Orchestra】粉絲專頁
 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信箱Email：yunlin.sharing@gmail.com

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666號        
電話   05-5513848
網址   http://www.fengta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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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泰文教基金會  室內樂音樂比賽 


